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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填补

措施（修订稿）的公告 

 

 

 

 

特别提示： 

1、公司的假设分析并不构成公司的盈利和分红预测，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

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2、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和发行完成时间仅为估计值，最终以经中国

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份数量和实际发行完成时间为准。 

 

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成股份、公司、本公司、发

行人”）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相关议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

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中国证监会《关于首发及

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公告

[2015]31 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即期回报摊薄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具体的填补回报措施，相关主体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

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了承诺，具体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00,000.00 万元，发行股票数量依据

募集资金总额和发行价格确定，且不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总股本的 18%，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2,562,496,807 股（中登深圳公司登记数

量为 2,574,960,807 股，剔除注销限制性股票 12,464,000 股），按此计算，假设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461,249,425 股（含本数）。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

总股本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将有所增加。 

1、测算的假设前提 

（1）假设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行业发展状况、产品市场情况等方面

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2）在预测公司总股本时，仅考虑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影响，不考虑其

他因素所导致的股本变化。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2,562,496,807 股（中登深圳公司登记数量为 2,574,960,807 股，剔除注销限制性

股票 12,464,000 股），按此计算，假设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461,249,425

股（含本数），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上限计算，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

后，公司总股本将达到 3,023,746,232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仅为估计，

最终以经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份数量为准。 

（3）假设本次非公开发行于 2020 年 9 月底完成，该完成时间仅用于计算本

次非公开发行对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最终以经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核准并实际

发行完成时间为准。 

（4）根据 2019 年年度报告，公司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2,380,328,768.16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484,814,848.04 元。考虑上市公司 2019 年度一次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565,239,893.08 元，剔除相关影响后公司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184,911,124.92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0,425,045.04 元。假设 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较 2019 年度持平、增长 10%、降低 10%、

增长 20%、降低 20%五种情况。 

（5）假设 2020 年度未考虑除募集资金、净利润之外的其他因素对净资产的

影响，不进行利润分配。 

（6）在预测 2020 年每股收益时，仅考虑本次发行对总股本的影响。 

（7）本次发行对即期回报的影响测算，暂不考虑股权激励计划、募集资金

到账后对发行人生产经营、财务状况等因素的影响。 

（8）公司对 2020 年净利润的假设分析并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投资者不

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

任。 

2、本次非公开对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每股收益的影响测算 

根据上述假设，公司测算了本次非公开发行对 2020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每股收益的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19 年度/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2020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股） 2,562,496,807 2,562,496,807 3,023,746,232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万元） 200,000.00 

情形一： 

假设 2020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与 2019 年持平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84,911,124.92 184,911,124.92 184,911,124.9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0,425,045.04 80,425,045.04 80,425,045.0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722 0.0722 0.0691 

稀释每股收益（元） 0.0722 0.0722 0.069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

股收益（元） 
0.0314 0.0314 0.03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每

股收益（元） 
0.0314 0.0314 0.0300 

情形二： 

假设 2020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比 2019 年增长 1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84,911,124.92 203,402,237.41 203,402,237.4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0,425,045.04 88,467,549.54 88,467,549.5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722 0.0794 0.0760 

稀释每股收益（元） 0.0722 0.0794 0.076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

股收益（元） 
0.0314 0.0345 0.033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每

股收益（元） 
0.0314 0.0345 0.0330 

情形三： 

假设 2020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比 2019 年降低 1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84,911,124.92 166,420,012.43 166,420,012.4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0,425,045.04 72,382,540.54 72,382,540.5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722 0.0649 0.0621 

稀释每股收益（元） 0.0722 0.0649 0.062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

股收益（元） 
0.0314 0.0282 0.027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每

股收益（元） 
0.0314 0.0282 0.0270 

情形四： 

假设 2020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比 2019 年增长 2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84,911,124.92 221,893,349.90 221,893,349.9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0,425,045.04 96,510,054.05 96,510,054.0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722 0.0866 0.0829 

稀释每股收益（元） 0.0722 0.0866 0.082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

股收益（元） 
0.0314 0.0377 0.036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每

股收益（元） 
0.0314 0.0377 0.0360 

情形五： 

假设 2020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比 2019 年降低 2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84,911,124.92 147,928,899.94 147,928,899.9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80,425,045.04 64,340,036.03 64,340,036.03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722 0.0577 0.0552 

稀释每股收益（元） 0.0722 0.0577 0.055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

股收益（元） 
0.0314 0.0251 0.024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每

股收益（元） 
0.0314 0.0251 0.0240 

注：（1）基本每股收益系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

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10]2 号）规定计算；（2）非经

常性损益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证监会公

告[2008]43 号）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界定；（3）2,562,496,807 股（中登深圳公司登

记数量为 2,574,960,807 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12,464,000 股）。  

根据测算，2020 年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假设不考虑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公司 2020 年度每股收益存在被摊薄的风险。为了充分保

障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按照《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

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 号）的要求，对本次融资的必要性、

合理性、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公司从事募投项目的储

备情况以及公司填补回报的具体措施进行分析并做出相关承诺。 

3、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和净资产将有所增加，公司整体资本实力得

以提升，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和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因此，

如果短期内公司净利润未能与股本和净资产保持同步增长，将会导致公司每股收

益相对以前年度将有所下降。公司存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每股收益被摊薄风

险。同时，公司在测算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具体影响时，

对 2020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假设分析并非公司的盈利预测，为应对即

期回报被摊薄风险而制定的填补回报具体措施亦不等同于对公司未来利润做出

保证，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

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特此提醒投资者注意。 

（二）董事会选择本次融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所处行业发展趋势

和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



能力，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1、抓住行业发展机遇，满足公司发展的资金需求 

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国家政策的持续推动，以

及居民消费转型升级的内在驱动，文化产业发展面临广阔的市场前景。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集中在文化产业，此次发行有助于公司抓

住发展机遇，增强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2、银行贷款等债务融资方式存在局限性 

现阶段公司通过银行贷款、发行债券等债务融资方式的融资成本相对较高，

且融资额度相对有限。同时，债务融资将会产生较大的财务费用，降低公司的盈

利水平。而且，若完全借助银行贷款、发行债券等债务融资，将提高公司的资产

负债率，增加公司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不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3、股权融资有利于优化公司资本结构 

股权融资有利于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减少未来的偿债压力和资金流出。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已经过管理层的详细论证，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盈利水

平，增强核心竞争力。随着公司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经营业绩的增长，公司有

能力消化股本扩张对即期收益的摊薄影响，为公司全体股东带来良好的回报。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 

上市之初，发行人是音视频制作领域领先企业，专注于音视频系统的设计、

开发和实施，之后发行人通过收购等方式开拓影视剧制作、版权交易等业务领域。

经过多年发展，发行人目前已形成以音视频技术和新媒体版权运营为核心业务，

战略布局数字教育的全媒体产业布局。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重点业务方向，做强版权交易业务，加大开

拓力度。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公司现有产品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的重要

战略步骤。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业务范围、主营业务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公

司资产及业务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四）公司从事募投项目在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储备情况 

公司在主营业务上的研发与经营活动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积累了人

力资源、技术资源和市场资源： 

人员方面，公司在多年的经营中，培养了一批能力突出的骨干力量，该类员

工在相关业务领域都有多年的积累，为公司多年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

公司坚持以具有吸引力薪酬待遇和职位广纳贤才，大力引进人才，不断优化人才

队伍结构比例，为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和核心技术人员团队补充新鲜血液和后备力

量。 

技术方面，华视网聚作为版权运营平台，拥有完善的评估体系、丰富的客户

资源、海量版权库和优秀的平台运营能力。 

市场方面，在我国经济保持稳定快速发展，居民日常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的带

动下，消费者对物质需求的增长速度逐渐降低，对精神文化等非物质的方面的需

求不断增加，促进消费的转型升级。在此因素的影响下，我国文化市场近几年保

持较快增速，市场需求不断扩大。 

（五）公司现有业务板块运营状况，发展态势，面临的主要风险及改进措施 

目前，发行人已形成以音视频技术和新媒体版权运营为核心业务，战略布局

数字教育的全媒体产业布局。 

2019 年度，公司主要业务板块运营状况如下：新媒体版权运营板块占公司

营业收入的 81.49%，实现收入 293,772.52 万元，实现毛利 70,060.37 万元。 

可以看出，公司版权业务板块保持了稳步发展，新媒体版权运营业务已经成

为公司的核心业务。 

尽管公司现有业务板块发展态势良好，公司仍面临市场竞争加剧风险、经营

风险、税收优惠政策变动等风险因素。针对上述风险因素，公司将加大市场开拓

力度，做好客户的服务工作，根据市场情况变化适时调整发展策略，加强运营和

管理团队建设，完善内部管理体制，严格成本控制，提供盈利水平。通过上述措



施，不断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降低经营风险。 

（六）公司根据自身经营特点制定的填补回报的具体措施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降低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增强对股东的长期

回报能力，公司将加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监管，加快项目实施进度，提高经营管

理和内部控制水平，完善员工激励机制，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强化投资者的回

报机制，具体措施如下： 

1、加快募投项目实施进度，加快实现项目预期效益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主要用于版权运营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

司的发展战略，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有助于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加快推进募投项目实

施建设，争取募投项目早日达产并实现预期效益。 

2、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为保障公司规范、有效使用募集资金，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

司将严格按照《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2020 年修订）》、《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的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存储，保证募集

资金合理规范使用，并将积极配合保荐机构和监管银行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检查和

监督，合理防范募集资金的使用风险。同时，公司将努力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完善并强化投资决策程序，设计更合理的资金使用方案，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提

升公司整体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3、不断完善利润分配政策，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为完善本公司利润分配政策，有效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已根据中国

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

了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 年）股东回报规划，建立了股东回报规划的决策、



监督和调整机制。 

公司将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强化中小投资者权益

保障机制，在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与发展规划的前提下，积极推动对广大股东

的利润分配以及现金分红，进一步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使广大投资者共同分享

公司经营发展的成果。 

特此公告。 

 

 

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4 月 28 日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1、测算的假设前提
	2、本次非公开对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每股收益的影响测算
	3、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特别风险提示

	（二）董事会选择本次融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1、抓住行业发展机遇，满足公司发展的资金需求
	2、银行贷款等债务融资方式存在局限性
	3、股权融资有利于优化公司资本结构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
	（四）公司从事募投项目在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储备情况
	（五）公司现有业务板块运营状况，发展态势，面临的主要风险及改进措施
	（六）公司根据自身经营特点制定的填补回报的具体措施
	1、加快募投项目实施进度，加快实现项目预期效益
	2、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3、不断完善利润分配政策，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